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绍柯政办发〔 2020 〕 26 号

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区级有关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浙江省委省政府、

绍兴市委市政府关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，按照区委区政

府关于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的部署要求,确保全区粮食面积和

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，切实保障粮食安全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

就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责任落实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

坚持把扩大粮食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，严格落实粮食生

产行政首长负责制，把全年粮食任务分解到镇（街道）到村，

落实到户到田，加强跟踪检查，确保种实种足。充分挖掘粮食扩

面潜力，提高粮食复种指数，扩大双季稻和旱粮种植面积，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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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有条件的散户多种晚稻、旱粮，做到应种尽种、宜种尽种。深入

实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，继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

粮食功能区提标改造，不断提升耕地质量和粮食产能。广泛开展

绿色高产创建，大力推行农药化肥“两制”实施，推广全程机

械化作业，推进粮食生产数字化转型，实行科学精准管理，提

高粮食产量水平和优质化水平。

二、健全保护制度，守牢粮食安全底线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止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

粮化”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7〕84号）、《浙江省粮食生产功

能区保护办法》（浙政发〔2012〕80号），各镇（街道）要切实

承担粮食功能区建设、管护和种粮保护责任，督促村（股份）经

济合作社或村民委员会履行粮食功能区种粮保护义务，督促农

业生产经营主体合理利用粮食功能区内的耕地，多种粮、种好粮，

严格保护粮食功能区种粮属性，坚决制止非粮化行为。要探索建

立粮食功能区保护“田长制”，将粮食功能区保护任务落实到

责任人、责任地块和责任网格，建立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

粮食功能区保护机制，实现保护责任全覆盖，巩固建设成果，

完善保护措施，提高监管水平，确保全区粮食功能区每年至少

种植一季粮食作物的目标任务。

三、加大执法力度，促进粮食面积稳定

根据《浙江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

第五十一条“在耕地上发展林果业、养殖业，导致粮食种植条件

毁坏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

种植条件，逾期不恢复的，处以耕地开垦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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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”和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止粮食生产功能区“非

粮化”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 2017 〕 84 号）“一经发现粮食

生产功能区内建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毁

坏种植条件的，及时向当地行政执法部门报告，行政执法部门要

依法及时处理”等规定，区自然资源分局、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要

密切与镇（街道）沟通，相互配合，加强对粮食功能区保护情况

的监督检查，加大执法力度，积极开展非粮化整治，推动粮食功

能区退苗还粮，扭转非粮化趋势，确保全区粮食功能区非粮化面

积逐年减少。

四、完善政策扶持，提高粮食种植效益

全面落实中央和省级粮食生产扶持政策，进一步提高区级

种粮补贴标准，结合实际制定镇（街道）政策措施，鼓励引导

耕地地力保护提升、粮食功能区土地集中流转、粮食生产绿色技

术模式推广、化肥使用定额制和农药实名制购买实施以及粮食生

产数字化技术应用。加强政策解读宣传，使农民了解政策、用好

政策，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，让种粮农民吃上“定心丸”。

进一步规范规模种粮补贴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，严守

政策界限，严管数据采集核查环节，对种植苗木、多年生经济作

物的耕地一律不得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，确保种粮农民真正

受益。对骗取、套取、贪污、挪用补贴资金的行为，将依法依规严

肃处理。

五、严格信息报送，加强粮食工作考核

各镇（街道）要加强实地调查，进村入户全面掌握真实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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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加强信息调度和跟踪督促，密切关注粮食播种移栽进度，

建档立卡进行管理。要落实专人负责，做好粮食任务到村到户到

田、粮食生产进度等相关数据统计，按照要求及时报送。有关部

门要定期、不定期开展粮食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督查，对工作推进

不力的镇（街道），采取预警提示、进度通报、约谈督办等措施。

粮食播种面积、粮食功能区保护等重点工作列入年度考核，对考

核优秀的镇（街道）在相关项目资金安排上予以倾斜，并在当

年岗位责任制考核中予以加分，对考核差的镇（街道）暂停下

一年度涉农相关项目资金安排，并在当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考

核中予以扣分。

本通知自 2020年 8月 20日起施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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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

院。

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校对：徐  琦   2020年 7月 20日印

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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